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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城市规划土地征收的请示

重庆市人民政府：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实施城市规划用地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我区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相关规定，征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确需征收土地。现具体请示如下。
一、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本次实施城市规划申请用地总面积3.7369公顷，其中：农用地3.2793公顷（含耕地1.7676公顷）、建设用地0.4476公顷、未利用地0.0100公顷。拟申请征收农民集体土地3.7369公顷，其中：农用地3.2793公顷（含耕地1.7676公顷）、建设用地0.4476公顷。
本次申请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拟申请征收土地涉及歇马街道天马村富子堡村民小组等1个村5个村民小组，共5宗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规则。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区认为本次实施城市规划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该用地符合2021年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北碚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北碚府发〔2021〕9号，项目见第35页）。该批次用地符合经批准的北碚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渝府〔2024〕29号），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按照用地用海分类，规划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3.7369公顷。已纳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重庆市北碚区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北碚府发〔2021〕69号，项目见第36页）。
该批次用地3.7369公顷符合《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属于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类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为加快城市发展，完善城市交通路网构建，方便市民出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我区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序。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区已按规定于2025年4月9日—2025年4月24日（共计12个工作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街道和村、村民小组通在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庆市北碚区信访办公室于2025年7月25日备案了土地征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确定了5个风险类型，分别为：决策程序不完善的风险、土地情况不清楚的风险、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的风险、资金保障的风险、网络舆情引发的风险。拟采取以下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要求，逐步推进本项目的程序和实施，确保完全合法合规。二是及时完成土地现状调查，对未参加动员会的被征收村民、涉及企业等及时确认征收情况，公示调查结果并接受异议反馈，同步设立异议反馈专线，对村民提出的权属争议，由村委组织调解或引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避免矛盾激化。三是严格按照重庆市和北碚区相关文件要求制定补偿安置方案，尽力保障被征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补偿安置方案充分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四是统筹安排，按时足额支付被征收人各类款项，保证征收补偿资金专款专用，在使用过程中，加强对补偿资金合法使用的监管，防止因资金使用不当。五是构建“预防-监测-应对”机制。事前应强化信息公开，主动回应群众关切，从源头减少误解，同时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实时跟踪网络动态，预判风险点。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组建专项小组对合理诉求及时解决，对不实信息快速辟谣，降低舆情复发风险。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区组织规划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25年7月2日—2025年8月2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街道和村、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北碚府征地方案公告〔2025〕6号）。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未收到听证申请，未召开听证会。我区于2025年8月22日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北碚府征地方案确定公告〔2025〕9号）。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区已采取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所需社会保障费用已存入我区社会保障资金专户。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本次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标准执行《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市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10号）和我区《重庆市北碚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北碚府发〔2021〕32号）。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执行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6.3万元/亩。加上农村房屋补偿、其他附着物和青苗补偿、住房安置等费用，补偿安置总费用预计5562.3954万元，已按规定落实，能够确保实施征地时补偿安置等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
本次征地拟安置人员约63人，发放安置补助费安置63人（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3.8万元/人）。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拟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本次征地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16户，按照市政府和我区规定标准进行补偿，拟采取货币安置方式进行住房安置。
综上，我区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现申请征收土地，用地涉及的农用地转用方案一并报送。土地征收后，我区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依嘱托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确保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妥否，请批示。

附件：土地分类面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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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地分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街、镇村社（组）
	土地
权属
	合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备注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交通
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
土地
	小计
	住宅
用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小计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北碚区
	集体
	3.7369
	3.2793
	1.7676
	0.4806
	0.6026
	0.1446
	0.1506
	0.1333
	0.4476
	0.4476
	
	0.0100
	0.0100
	

	歇马街道
	天马村富子堡村民小组
	集体
	0.8464
	0.7404
	0.2794
	0.3521
	0.0243
	0.0480
	0.0020
	0.0346
	0.1060
	0.1060
	
	
	
	

	
	天马村牌坊村民小组
	集体
	0.1793
	0.1780
	0.0442
	0.0695
	0.0265
	0.0320
	
	0.0058
	0.0013
	0.0013
	
	
	
	

	
	天马村潘家院村民小组
	集体
	2.0967
	1.7542
	1.1944
	0.0137
	0.3139
	0.0543
	0.1121
	0.0658
	0.3403
	0.3403
	
	0.0022
	0.0022
	

	
	天马村墙院村民小组
	集体
	0.4161
	0.4083
	0.1894
	0.0252
	0.1385
	0.0031
	0.0365
	0.0156
	
	
	
	0.0078
	0.0078
	

	
	天马村石柱湾村民小组
	集体
	0.1984
	0.1984
	0.0602
	0.0201
	0.0994
	0.0072
	
	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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